
經濟部水利署法制作業注意事項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本章名新增。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

稱本署)為使本署及所

屬機關辦理法律、法規

命令、行政規則(以下

簡稱法令 )之制 (訂 )

定、修正、廢止、釋示

及行政救濟、國家賠

償、履約爭議或其他業

務涉法律或法規適用

之 法 制 案 件 有 所 依

循，特訂定本注意事

項。 

一、經濟部水利署(以下簡

稱本署)為使本署及所

屬 機 關 同 仁 辦 理 法

律、法規命令、行政規

則之制(訂)定、修正、

廢止、釋示及行政救

濟、國家賠償、履約爭

議或其他業務涉法律

或法規適用之法制案

件有所依循，特訂定本

注意事項。 

酌修文字。 

第二章 法律案之法制作業

程序 

 本章名新增。 

二、本署負責制定、修正之

法律案，由業務單位草

擬條文送主辦單位（詳

如附表一）召開署內會

議或簽會署內單位意

見完成草案修正，並視

狀況召開跨部會會議

(倘不召開應敘明理由

簽奉核准)。 

第二點第一項 

本署負責制定、修正或廢止

之法律案件，由業務單位草

擬條文送主辦單位（詳如附

表一）召開署內會議或簽會

署內意見、完成草案修正、

辦理草案公告周知、召開跨

部會會議並依會議結論重

新修正草案後，依法制作業

程序陳報經濟部並敘明已

公告於本署網站與「眾開講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以下簡稱眾開講平臺)」 

(公告少於六十日或核免公

告者，併敘明其理由)後，

核轉行政院；嗣於立法院

時，由主辦單位及國會組負

責推動法案審查。 

一、法律廢止部分移列第九

點；第一項後段移列第

五點及第七點規定。 

二、酌修第一項文字。 



三、法律案草案完成後，主

辦單位應敘明制定或

修正要旨、於草案預告

前提報經濟部部務會

議(以下簡稱部務會

議)。 

    依前項規定提報部務

會議時，應初步判斷是

否為「爭議法律草案」 

(格式詳如附表三)，並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經部務會議核示為

「爭議法律草案」

者，主辦單位應填具

通報單(壹)，併同法

律草案總說明、逐條

說明或條文對照表簽

送經濟部經濟法制

司，並奉部長簽署

後，通報行政院裁

示。 

 (二)非屬部務會議核示

為「爭議法律草案」

者，由主辦單位依第

四點及第五點規定辦

理草案預告。 

 一、本點新增。 

二、依行政院秘書長一百

十二年七月七日院臺

規長字第一一二五○

一三六四二號函，研擬

法律草案應整合相關

意見，於法案內容具體

成熟且可行後，再行預

告；涉及社會關注之重

要議題、對於人民自由

權利之重大限制，於徵

詢及蒐集意見時，若有

爭議，於辦理預告前應

先填具「爭議法律草案

預告前通報單」通報行

政院。 

三、為利本署各業務單位

依照上開函文程序辦

理，爰增訂本點規定，

並配合新增附表三部

務會議報告格式及通

報單(壹)。 

四、水利法規範內容因涉

及 不 同 業 務 單 位 權

責，爰修正草案是否為

「爭議法律草案」應由

業務單位初步判斷分

析 或 檢 附 相 關 資 料

後，提供主辦單位辦理

後續程序。 

四、法律草案預告期間為六

十日，但情況急迫、與

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

權無關者，得衡酌是否

免辦理預告。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

另定較短期間，並應於

草案內容公告時，一併

公告其理由： 

(一)為遵行國際條約、

第二點第二項 

前項辦理草案公告周知，除

有下列情形之一外，公告期

間應至少六十日： 

(一)情況急迫顯然無法事

先公告周知，或法律草

案與貿易、投資或智慧

財產權無關者，得免公

告。 

(二)情況特殊有定較短期

依行政院秘書長一百十二

年十月二十三日院臺規長

字第一一二五○二一一二

七號函，規範法律草案預告

期間、得免預告或另定較短

期間之情形，及主辦單位應

配合辦理之程序。 



協定或國際組織之

決議、為維護公共

利益之必要、為避

免發生安全、衛生

或環境保護等緊急

問題，有儘速施行

之必要。 

(二)法規內容係授予民

眾利益或對民眾權

益無實質性影響。 

   (三)單純文字修正。 

(四)配合其他法規修正

或廢止。 

(五)其他為配合重大政

策經審認有必要

之情形。 

主辦單位依前二項規

定免辦理預告或另定

較短預告期間，應於簽

奉核准始得為之。 

間之必要者，得敘明理

由奉簽核可後另定較

短期間，並於草案內容

公告時一併公告其理

由。 

 

五、主辦單位應於「眾開講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

臺」(以下簡稱眾開講

平臺)預告法律草案

(含草案總說明、逐條

說明或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並通知水利

行政組於本署水利法

規查詢系統及經濟部

主管法規系統同步公

告之。 

    民眾於眾開講平臺對

法律草案表達意見

時，主辦單位應依公共

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

點規定之期限及方式

辦理初步回應及綜整

回應。 

第二點第一項、第三項 

本署負責制定、修正或廢止

之法律案件，由業務單位草

擬條文送主辦單位（詳如附

表一）召開署內會議或簽會

署內意見、完成草案修正、

辦理草案公告周知、召開跨

部會會議並依會議結論重

新修正草案後，依法制作業

程序陳報經濟部並敘明已

公告於本署網站與「眾開講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以下簡稱眾開講平臺)」 

(公告少於六十日或核免公

告者，併敘明其理由)後，

核轉行政院﹔嗣於立法院

時，由主辦單位及國會組負

責推動法案審查。 

法律草案公告周知之方

式，由主辦單位通知水利行

一、依行政院一百零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院授發資

字第一○五一五○一

六五八一號函，各機關

就應公告周知六十日

以上之法律或法規命

令草案，應同時登載於

眾開講平臺，並依公共

政策網路參與實施要

點辦理初步回應及綜

整回應。 

二、爰配合將現行規定第二

點第一項、第三項移列

至本點規定，並明確規

範主辦單位除依第四

點規定簽 准免預告

外，應將法律草案於眾

開講平臺公告，並於預

告期間針對民眾於眾

開講平臺 表達意見



政組以公開於本署水利法

規查詢系統為之，其應公告

六十日以上者，主辦單位並

應同時登載於眾開講平臺

周知大眾。但必要時，主辦

單位亦得將公告少於六十

日之草案登載於眾開講平

臺。 

時，應依相關規定予以

回應、綜整，並酌修文

字。 

三、水利法規範內容因涉及

不同業務單位權責，爰

民眾於眾開講對法律

草案表達之意見，由業

務單位提供回應內容

供主辦單位於該平台

初步回應及綜整回應。 

六、法律草案完成預告後，

主辦單位應依預告期

間蒐整之意見檢視法

律草案內容，並視狀況

召開跨部會會議後(倘

不召開應敘明理由簽

奉核准)，於陳報經濟

部核轉行政院審查

前，敘明法律要旨及初

步判斷是否為「重大政

策或具時效性法律草

案」之理由，提報部務

會議(格式詳如附表

三)，並依下列方式辦

理： 

 (一)經部務會議核示為

「重大政策或具時

效性法律草案」

者，應填具通報單

(貳)，併同法律草

案總說明、逐條說

明或條文對照表簽

送經濟部經濟法制

司，並奉部長簽署

後，通報行政院裁

示。 

(二)非屬部務會議核示

為「重大政策或具

時效性法律草案」

者，主辦單位應檢

 一、本點新增。 

二、依行政院秘書長一百十

二年七月七日院臺規長

字第一一二五○一三六

四二號函，法案如涉及

與人民權益攸關之重大

事項、具有優先推動之

時效性或其他社會關注

之重要議題，應於通報

行政院。為利本署各業

務單位配合執行，爰增

訂相關辦理程序及通報

單(貳)。 

三、水利法規範內容因涉及

不同業務單位權責，爰

修正草案是否為「重大

政策或具時效性法律草

案」應由業務單位初步

判斷分析或相關資料

後，提供主辦單位辦理

後續程序。 



附法律草案總說

明、逐條說明或條

文對照表、「法案及

性別影響評估檢視

表」陳報經濟部核

轉行政院審查。 

七、法律草案經行政院審查

通過送立法院後，由主

辦單位及國會組負責

推動法案審查。 

第二點第一項 

本署負責制定、修正或廢止

之法律案件，由業務單位草

擬條文送主辦單位（詳如附

表一）召開署內會議或簽會

署內意見、完成草案修正、

辦理草案公告周知、召開跨

部會會議並依會議結論重

新修正草案後，依法制作業

程序陳報經濟部並敘明已

公告於本署網站與「眾開講

-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

(以下簡稱眾開講平臺)」 

(公告少於六十日或核免公

告者，併敘明其理由)後，

核轉行政院﹔嗣於立法院

時，由主辦單位及國會組負

責推動法案審查。 

將現行規定第二點第一項

末段移列於本點增訂，並酌

修文字。 



八、法律公布後，主辦單位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英

譯： 

(一 )公布後二十一日 

內，於本署全球資

訊網公告英譯草案

十四日，徵詢外界

意見。 

(二)公布後四十五日內

請外部專家學者完

成英譯草案初審，

主辦單位並應填具

檢核表函送經濟部

辦理英譯覆核(格

式詳如附表四)。 

(三)法律公布後三個月

內，將完成覆核之

英譯內容提供水利

行政組(法規通報

專責人員)，以通報

全國法規資料庫更

新英譯。 

 一、本點新增。 

二、依行政院秘書長一百十

二年六月五日院臺規

長字第一一二五○一

○六二七號函及經濟

部一百十二年七月二

十七日經法字第一一

二○九四○一二四○

號函，經濟部主管之法

規英譯內容應先徵詢

外部意見及請外部專

家學者先行初審，再送

經濟部法規英譯審核

小組覆核後，始通報全

國法規更新英譯，該制

度並自一百十三年一

月一日實施，並增訂附

表四「提報經濟部法規

英 譯 審 核 小 組 檢 核

表」。 

三、水利法因規範內容涉及

不同業務單位權責，爰

應由業務單位於法律

公布後二十日內委外

或自行辦理條文英譯

內容，再提供主辦單位

辦理後續程序。 

四、另依全國法規英譯作業

規範第五點規定，中央

法規譯為英文，應於該

法規制（訂）定或修正

公（發）布之日起三個

月內通報全國法規資

料庫，為避免延誤，爰

明定各款程序辦期限。 

九、法律定有施行期限者，

主辦單位應於施行期

限屆滿後，敘明理由簽

奉核准送水利行政組

辦理法制作業程序。 

 一、本點新增。 

二、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

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

三條分別規定「法律之

廢止，應經立法院通



過，總統公布」、「法規

定有施行期限者，期滿

當然廢止，但應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爰本署

僅得針對定有施行期限

之法律案，於施行期限

屆滿後，敘明理由於簽

准後辦理相關廢止作

業。 

第三章  法規命令案之法制

作業程序 

 本章名新增。 

十、本署負責訂定、修正之

法規命令(包含實質法

規命命)，由業務單位

草擬條文送主辦單位

（詳如附表二）召開署

內會議或簽會署內單

位 意 見 完 成 草 案 修

正，並視狀況召開跨部

會會議(倘不召開應敘

明理由簽奉核准)後，

簽送水利行政組辦理

草案預告（先會綜合企

劃組提供法規命令英

譯名稱）。 

第三點第一項 

本署負責訂定、修正或廢止

之法規命令案件，由業務單

位草擬條文送主辦單位（詳

如附表二）召開署內會議或

簽會署內意見並完成草案

修正，簽送水利行政組辦理

草案預告作業（先會綜合企

劃組提供法規命令名稱英

譯）；完成預告程序後，由

主辦單位彙整各方意見、召

開跨部會會議，並依會議結

論重新修正草案後，簽送水

利行政組辦理令稿、送立法

院及行政院函稿、分行相關

機關函稿及刊登行政院公

報書函稿，陳報經濟部核定

後發布。 

將現行規定第三點第一項

前段移列至本點增訂，並酌

修文字，法規命令廢止部分

移列第十六點。 

十一、法規命令草案預告

前，主辦單位應先依

第三點規定程序辦

理。 

      經部務會議核示為

爭議法規命令草案

時，主辦單位應填具

通報單(叁)。 

 一、本點新增。 

二、依經濟部一百十二年七

月二十七日經法字第一

一二○九四○一二六○

號函，法規命令草案預

告比照法律草案預告，

應先檢視是否有符合

「涉及社會關注重要議

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

之重大限制之爭議事

項」，爰明定法規命令草



案告前應依第三點規定

之程序辦理，並增訂通

報單(叁)。 

三、水利法施行細則因規範

內容涉及不同業務單位

權責，爰修正草案是否

為「爭議法規命令草案」

應由業務單位初步判斷

分析或檢附相關資料

後，提供主辦單位辦理

後續程序。 

十二、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應

至少預告六十日。但

情況急迫，顯然無法

事先預告者，得免預

告。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者，得另定較短期

間，並應於草案內容

公告時，一併公告其

理由： 

(一)為遵行國際條

約、協定或國際

組織之決議、為

維護公共利益

之必要、為避免

發生安全、衛生

或環境保護等

緊急問題，有儘

速施行之必要。 

(二)法規內容係授予

民眾利益或對

民眾權益無實

質性影響。 

(三)單純文字修正。 

(四)配合其他法規修

正或廢止。 

(五)與貿易、投資或

智慧財產權無

關且已依法踐

 一、本點新增。 

二、依行政院秘書長一百十

二年十月二十三日院臺

規長字第一一二五○二

一一二七號函，規範法

規命令草案應預告期

間、得免預告或另定較

短期間之情形，及主辦

單位應配合辦理之程

序。 



行諮商利害關

係人意見之程

序。 

(六)其他為配合重大

政策經審認有

必要之情形。 

主辦單位依前二項

規定免預告或另定

較短預告期間，應於

簽奉核准始得為之。 

十三、法規命令草案預告除

刊登於行政院公報

外，並應依第五點第

二項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理由同第五點說

明，另法規命令草案預

告係由行政院公報中

心自動介接至眾開講

平台，故主辦單位僅須

依第五點第二項規定

辦理。 

十四、法規命令草案完成預

告後，主辦單位應依

預告期間蒐整之意見

檢視法規命令草案內

容，並視狀況召開跨

部會會議後(倘不召

開應敘明理由簽奉核

准)，將奉核資料、擬

分行之機關(單位)及

法規命令之英譯名稱

送水利行政組辦理法

制作業程序。 

     前項法規命令倘屬依

法應報行政院核定，

或屬依規費法應報財

政部同意，主辦單位

應於完成預告後辦

理。 

三、本署負責訂定、修正或

廢止之法規命令案

件，由業務單位草擬條

文送主辦單位（詳如附

表二）召開署內會議或

簽會署內意見並完成

草案修正，簽送水利行

政組辦理草案預告作

業（先會綜合企劃組提

供法規命令名稱英

譯）；完成預告程序

後，由主辦單位彙整各

方意見、召開跨部會會

議，並依會議結論重新

修正草案後，簽送水利

行政組辦理令稿、送立

法院及行政院函稿、分

行相關機關函稿及刊

登行政院公報書函

稿，陳報經濟部核定後

發布。 

    法規命令草案預告期

一、將現行規定第三點第一

項後段移列至本點規

定，並酌修文字；另預

告期間、民眾意見之回

應已明定於第十二點及

第十三點，爰刪除第二

項及第三項規定。 

二、第二項明定法規命令倘

屬依法應報行政院核

定，例如災害防救法第

三十六條第一項之實質

法規命令，或屬依規費

法第十條訂定或修正之

收費基準而應報財政部

同意，參照財政部九十

五年八月十八日台財庫

字第○九五○三五一五

五○○號函，應於法規

命令草案預告後辦理。 



間準用前點第二項規

定。 

    法規命令草案應預告

六十日以上而經行政

院公報編印中心自動

介接於眾開講平臺或

主辦單位自行登載於

眾開講平臺者，主辦單

位之處理方式，準用前

點第四項規定。 

十五、法規命令訂定、修

正發布後，應辦理

英 譯 者 ( 如 附 表

五)，主辦單位應依

第八點規定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增訂理由同第八點說

明，並增訂附表五。 

三、水利法施行細則因規範

內容涉及不同業務單

位權責，爰應由業務單

位於法規命令修正發

布後二十日內委外或

自行辦理條文英譯內

容，再提供主辦單位辦

理後續程序。 

十六、法規命令之廢止，由

主辦單位依第十一點

至第十三點程序辦理

後，敘明理由簽奉核

准送水利行政組辦理

法制作業程序。 

     法規命令定有施行期

限者，主辦單位應於

施行期限屆滿後依前

項規定程序辦理。  

 一、本點新增。 

二、法規命令之廢止，依行

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

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

五 十 四 條 第 一 項 規

定，應辦理預告程序，

故預告前仍應踐行提

報部務會議、初步判斷

是否為「爭議法律草

案」及預告期間回應民

眾於眾開講表達之意

見等程序。 

第四章 行政規則法制作業

程序 

 本章名新增。 

十七、本署負責訂定、修

正、廢止(或停止適

用)之行政規則案

件，由業務單位研

擬規定草案、逐點

五、本署負責訂定、修正、

廢止或解釋之行政規

則案件，由業務單位草

擬條文或研擬意見送

主辦單位完成草案研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本點文字，另考量

本署職掌之行政規則已

依業務性質分工，權責

明確，爰刪除第三項及



說明或對照表、廢

止(或停止適用)理

由簽會水利行政組

及相關組室，奉核

後下達相關機關或

本署各組室及所屬

機關，並副知水利

行政組(法規通報

專責人員)、經濟部

經濟法制司及經濟

部主管法規查詢系

統委外服務廠商。 

      前項案件如屬行政

程序法第一百五十

九條第二項第二款

之裁量基準者，業

務單位應將奉核資

料及行政規則之英

譯名稱(會綜合企

劃組提供)送水利

行政組辦理法制作

業程序。  

訂後，簽會水利行政

組，奉部次長或署長核

定後下達相關機關或

本署各組室及所屬機

關。 

    前項案件如屬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二項第二款之解釋

性規定或裁量基準

者，另由主辦單位簽送

（先會綜合企劃組提

供英譯名稱或解釋令

意旨英譯）水利行政組

依行政程序法第一百

六十條第二項規定，以

令發布並刊登行政院

公報。  

    前二項主辦單位依據

本署全球資訊網站內

水利法規項下之行政

規則或署內資訊網之

內部規章類別分工如

附表三。 

附表三。 

十八、本署所屬機關負責訂

定、修正、廢止(或停

止適用 )之行政規

則，由所屬機關自行

研擬規定內容或廢止

(或停止適用)理由奉

核後以函下達，並副

知相關單位。 

     前項案件屬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裁量基

準者，由所屬機關檢

附規定草案、函稿資

料函報本署，由業務

單位簽會相關單位、

綜合企劃組（提供英

譯名稱）及水利行政

六、本署所屬機關負責訂

定、修正、廢止或解釋

之行政規則案件，由各

該機關自行核定後下

達，並副知水利行政

組、業務相關組室及其

他所屬機關。 

    前項案件屬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

二項第二款之解釋性

規定或裁量基準者，由

所屬機關函報本署，嗣

由業務之主辦單位簽

會綜合企劃組（提供英

譯名稱或解釋令意旨）

及水利行政組，奉署長

核定後，由所屬機關自

一、點次變更，並酌修文

字。 

二、依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督導小組九十七年十月

三日第十五次委員會議

決議略以，公報送刊機

關宜以二級、三級機關

為原則。故本署所屬機

關需刊登公報之行政規

則，所屬機關應檢具行

政規則、所屬機關名義

之令稿、分行函稿函報

本署，經業務單位簽奉

核可後，由水利行政組

代為辦理函稿送行政院

公報中心刊登，並由該

所屬機關自行分行相關



組，奉核後以令發布

並由水利行政組代為

函報行政院公報中心

刊登公報。 

行下達，即依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六十條第二

項規定，以令發布並刊

登行政院公報及函知

相關機關。 

機關。 

十九、本署及所屬機關之

行政規則，經業務

單位檢討認有譯為

英文之必要者，準

用全國法規英譯作

業規範之規定。 

 一、本點新增。 

二、行政規則倘經檢討認有

辦理英譯之必要者，依

全國法規英譯作業規範

第八點規定準用該規

範，爰增訂本點。 

第五章  其他法制作業程   

        序 

 本章名新增。 

二十、他機關(構)或民眾

洽詢涉及本署職掌

法令解釋之案件，

依該案件內容涉及

本署之主要業務性

質，由各該業務單

位主政研擬意見，

簽會相關組室於奉

核後釋復。 

      前項案件屬對法律

或法規命令之解

釋，有依行政程序

法第一百五十九條

第二項第二款作成

解釋性規定時，業

務單位應依第十七

點第二項規定辦

理。         

第七點 

行政院及其他部會之法

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案

件函送本署時，依該案件內

容涉及本署之主要業務性

質，由各該業務之主辦單位

主政；其屬法律案件者，應

簽會綜合企劃組及水利行

政組；其屬法規命令或行政

規則者，應簽會水利行政

組。 

前項案件內容難以確認主

要業務性質之法律案件，屬

一般性、總則性且無涉水利

專業者(如行政程序法、行

政罰法、行政訴訟法、地方

制度法等)由水利行政組主

政，餘由綜合企劃組主政；

內容難以確認主要業務性

質之法規命令或行政規則

案件，由水利行政組主政。 

第四點 

本署負責解釋之案件，依擬

請解釋內容涉及之主要業

務性質，由該業務之主辦單

位研擬意見簽會相關單

位、綜合企劃組及水利行政

一、點次變更。 

二、將現行規定第七點及第

四點規定合併移列至本

點作規定。 

三、他機關(構)或民眾洽詢

涉及本署職掌之法令包

括水利法、自來水法、

溫泉法、再生水資源發

展條例及其授權訂定之

法規命令(含實質法規

命令)、與相關解釋性、

裁量性等行政規則，其

主辦單位應依函詢內容

之業務性質判斷，並簽

會相關業務組及水利行

政組提供意見後，由主

辦單位綜整簽辦並於奉

核後函復。餘酌修文

字。 



組，奉部次長核定後秉辦部

稿釋復。 

前項解釋案件如屬行政程

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二

項第二款作成解釋性規

定，由主辦單位簡述解釋令

意旨，簽送（先會綜合企劃

組提供解釋令意旨英譯）水

利行政組依行政程序法第

一百六十條第二項規定以

令發布並刊登行政院公報。 

擬請解釋案件內容分別涉

及二個單位以上之業務，且

難以確認主要業務性質

者，除涉及水利法及其施行

細則案件由綜合企劃組主

辦外，餘由水利行政組主

辦。 

二十一、涉及本署或所屬

機關之行政救濟

（訴願、行政訴

訟）、國家賠償案

件、履約爭議或其

他業務涉法律或

法 規 適 用 之 案

件，依案件內容涉

及之主要業務性

質，由該業務單位

主政辦理。 

八、涉及本署或所屬機關

之行政救濟（訴願、行

政訴訟）、國家賠償案

件、履約爭議或其他業

務涉法律或法規適用

之案件，由該案件之主

辦單位簽會水利行政

組後，依相關程序辦

理。 

點次變更並酌修文字。 

第六章  附則  本章名新增。 

二十二、本署法規制(訂)

定、修正之作業流

程如附圖一；本署

法規辦理英譯之

作業流程如附圖

二。 

九、本署法制作業流程如附

圖。 

一、點次變更。 

二、酌修法規制(訂)定、修

正之作業流程內容如附

圖一，並增訂附圖二本

署法規英譯作業流程，

另考量本署行政規則之

訂定、修正、停止適用

及法規之解釋等程序較

為單純且複雜性低，爰

刪除該作業流程圖。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附表一 

法律案件之主辦單位 

法律名稱 主辦單位 

1 水利法 綜合企劃組 

2 自來水法 保育事業組 

3 溫泉法 保育事業組 

4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水源經營組 

 

 

 

附表一 

法律案件之主辦單位 

法律名稱 主辦單位 

1 水利法 綜合企劃組 

2 自來水法 保育事業組 

3 溫泉法 保育事業組 

4 再生水資源發展條例 綜合企劃組 

5 流域綜合治理特別條例 河川海岸組 

                                                   *106年3月更新。 

一、 流域綜合治

理特別條例

已於一百零

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施

行 期 間 屆

滿，當然廢

止，爰刪除。 

二、 配合經濟部

及所屬機關

之組織法行

政院定自一

百十二年九

月二十六日

施行，再生水

業務已改由

水源經營組

主辦。 

附表二 

法規命令案件之主辦單位 

法規命令名稱 主辦單位 

水

利

法

授

權

1 水利法施行細則 綜合企劃組 

2 水源之水量不足時水權用水量分配或輪流使用辦法 水源經營組 

3 地下水管制辦法 水利行政組 

4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水源經營組 

5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 水源經營組 

6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 水源經營組 

7 地下水鑿井業管理規則 水利行政組 

附表二 

法規命令案件之主辦單位 

法規命令名稱 主辦單位 

水

利

法

授

權

1 水利法施行細則 綜合企劃組 

2 臺灣省灌溉事業管理規則 水源經營組 

3 水源之水量不足時水權用水量分配或輪流使用辦法 水源經營組 

4 地下水管制辦法 水文技術組 

5 水利建造物檢查及安全評估辦法 水源經營組 

6 水庫蓄水範圍使用管理辦法 水源經營組 

7 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 水源經營組 

一、臺灣省灌溉事

業管理規則

已於一百零

七年三月六

日廢止，爰予

刪除。 

二、配合經濟部及

所屬機關之

組織法行政

院定自一百

十二年九月

二十六日施

行，本署部分

單位業務調

整，修正相對

應之主辦單

位。 

三、配合母法之修

正，增訂或修

正相關授權

法規命令(含

實質法規命

令)及其所涉



子

法 

8 海堤管理辦法 水利行政組 

9 基隆河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 河川海岸組 

10 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 水利行政組 

11 河川管理辦法 水利行政組 

12 排水管理辦法 水利行政組 

13 河川區域私有土地容積移轉換算公式 土地管理組 

14 逕流分擔實施範圍與計畫之審定公告及執行辦法 河川海岸組 

15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核監督及免辦認定辦法 河川海岸組 

16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檢核基準及洪峰流量計算方法 河川海岸組 

17 建築物設置透水保水或滯洪設施適用範圍及容量標準 河川海岸組 

18 水資源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水源經營組 

19 水利法第九十五條之二第一項規定之一定數量或面積一定

規模 
水利行政組 

20 耗水費徵收辦法 保育事業組 

自

來

水

法

1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保育事業組 

2 自來水水質標準 保育事業組 

3 水源特定區土地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標準 保育事業組 

4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辦法 保育事業組 

5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補助辦法 保育事業組 

6 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金發放標準 保育事業組 

7 自來水事業專營權管理規則 保育事業組 

8 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 保育事業組 

子

法 

8 地下水鑿井業管理規則 水利行政組 

9 海堤管理辦法 水利行政組 

10 基隆河洪氾區土地使用管制辦法 河川海岸組 

11 淡水河洪水平原管制辦法 水利行政組 

12 河川管理辦法 水利行政組 

13 排水管理辦法 水利行政組 

14 耗水費徵收辦法 保育事業組 

自

來

水

法

授

權

子

法 

1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保育事業組 

2 自來水水質標準 保育事業組 

3 水源特定區土地減免土地增值稅贈與稅及遺產稅標準 保育事業組 

4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收費辦法 保育事業組 

5 水源保育與回饋費補助辦法 保育事業組 

6 水質水量保護區土地受限補償金發放標準 保育事業組 

7 自來水事業專營權管理規則 保育事業組 

8 自來水工程設施標準 保育事業組 

9 救火栓設置標準 保育事業組 

10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 保育事業組 

11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保育事業組 

12 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  保育事業組 

13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辦法 保育事業組 

14 經濟部自來水水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保育事業組 

業務之主辦

單位。 



授

權

子

法 

9 救火栓設置標準 保育事業組 

10 自來水設備檢驗辦法 保育事業組 

11 自來水用戶用水設備標準 保育事業組 

12 自來水工程使用土地爭議補償裁量準則  保育事業組 

13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辦法 保育事業組 

14 經濟部自來水水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保育事業組 

15 鼓勵民間參與省水技術研發獎勵辦法 保育事業組 

16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  保育事業組 

17 自來水事業報表編送辦法 保育事業組 

18 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19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辦法 保育事業組 

20 省水標章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21 應具省水標章之用水設備、衛生設備或其他設備之產品 保育事業組 

溫

泉

法

授

權

子

法 

1 溫泉法施行細則 保育事業組 

2 溫泉標準 保育事業組 

3 溫泉開發許可辦法 保育事業組 

4 溫泉露頭一定範圍劃定準則 保育事業組 

5 溫泉開發許可移轉作業辦法 保育事業組 

6 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 保育事業組 

7 溫泉資料申報作業辦法 保育事業組 

再

生

1 開發單位使用再生水辦法 水源經營組 

2 
公共下水道系統污水或放流水無償供應之一定期間及計費

準則   
水源經營組 

15 鼓勵民間參與省水技術研發獎勵辦法 保育事業組 

16 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  保育事業組 

17 自來水事業報表編送辦法 保育事業組 

18 自來水管承裝商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19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辦法 保育事業組 

20 省水標章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溫

泉

法

授

權

子

法 

1 溫泉法施行細則 保育事業組 

2 溫泉標準 保育事業組 

3 溫泉開發許可辦法 保育事業組 

4 溫泉露頭一定範圍劃定準則 保育事業組 

5 溫泉開發許可移轉作業辦法 保育事業組 

6 溫泉取用費徵收費率及使用辦法 保育事業組 

7 溫泉區土地及建築物使用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8 溫泉區管理計畫審核及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9 原住民個人或團體經營原住民族地區溫泉輔導及獎勵辦法 保育事業組 

10 溫泉取供事業申請經營許可辦法 保育事業組 

11 溫泉標章申請使用辦法  保育事業組 

12 溫泉資料申報作業辦法 保育事業組 

再

生

水

資

1 水源供應短缺之虞地區使用再生水辦法 綜合企劃組 

2 
公共下水道系統污水或放流水無償供應之一定期間及計費

準則   
綜合企劃組 

3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辦法   綜合企劃組 



水

資

源

發

展

條

例

授

權

子

法 

 

 

 

 

3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辦法   水源經營組 

4 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   水源經營組 

5  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及再生水開發案興辦許可辦法 水源經營組 

6 
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可申請辦法 水源經營組 

7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 

水源經營組 

8 
再生水經營業收取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準則 水源經營組 

9 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   水源經營組 

收 

費 

標 

準 

1 水權登記收費標準 水源經營組 

2 地下水鑿井技工考驗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3 地下水鑿井業申請許可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4 中央管河川區域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5 中央管河川採取土石使用河川公地使用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6 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7 一般性海堤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8 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水文技術組 

9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合格證書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0 自來水管承裝商申請許可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1 省水標章使用許可規費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2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源

發

展

條

例

授

權

子

法 

 

 

 

 

4 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   綜合企劃組 

5  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及再生水開發案興辦許可辦法 綜合企劃組 

6 
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可申請辦法 綜合企劃組 

7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專業技

師簽證規則 

綜合企劃組 

8 
再生水經營業收取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準則 綜合企劃組 

9 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   綜合企劃組 

收 

費 

標 

準 

1 水權登記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2 地下水鑿井技工考驗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3 地下水鑿井業申請許可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4 中央管河川區域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5 中央管河川採取土石使用河川公地使用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6 中央管區域排水設施範圍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7 一般性海堤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 水利行政組 

8 經濟部水利署提供水文資訊收費標準 水文技術組 

9 自來水事業技術人員考驗合格證書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0 自來水管承裝商申請許可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1 省水標章使用許可規費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2 自來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收費標準 保育事業組 

13 用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 水源經營組 

其 1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推動小組設置與作業辦法 河川海岸組 



13 出流管制計畫書與規劃書審查收費標準 河川海岸組 

14 用水計畫書審查收費標準 水源經營組 

其

他 

1 水災旱災災害全民防救災教育表彰辦法 水利防災組 

2 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水利防災組 

3 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土地管理組 

4 
水（旱）災災害緊急應變警報訊號種類、內容、樣式、 

方法及發布時機 
水利防災組 

5 離島供水營運虧損補助辦法 保育事業組 

 6 旱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水利防災組 

7 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 水利防災組 

8 水災受災地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水利防災組 

9 水災受災地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水利防災組 

10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水利用地認定標準 土地管理組 

11 自來水事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標準辦法  保育事業組 

12 水資源開發計畫工程費提撥造林基金比例 水源經營組 

                                                                 

 

 

他 
2 

水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原名：水災公用氣體與油料管線輸電線路災害救助種類及

標準) 

水利防災中心 

3 水利事業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地上權徵收補償辦法 土地管理組 

4 水資源作業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水源經營組 

5 離島供水營運虧損補助辦法 水源經營組 

 6 旱災災害救助種類及標準 水利防災中心 

7 水災潛勢資料公開辦法 水利防災中心 

8 水災災區民眾安置或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水利防災中心 

9 水災災區交通搶通或公共設施重建簡化行政程序辦法 水利防災中心 

10 未產生經濟效益之非都市土地之水利用地認定標準 水利行政組 

11 自來水事業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標準辦法  保育事業組 
 



附表三 

範例-經濟部各單位重要業務報告 

第〇次(年/月/日)業務會報 

單位 重要業務 

水利署 辦理「〇〇法(辦法、標準、規則…)部分條文/第○條、第○條、第○條

修正草案」預告公告(草案) 

一、 辦理緣由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業經邀集○○○○研商會議，修正要點

如下： 

(一)…。 

(二)…。 

(三) …。 

… 

二、公告前置作業辦理情形 

  (一)本次計修正○條，草案擬於國發會眾開講平台公告○日(如有縮

短，請敘明理由)，將參酌各界意見再行審視草案內容，續辦理相關

法制作業。 

三、本案目的係為〇〇〇〇，經檢討未涉(/涉及)「社會關注重要議題，

且未對(/對於)於人民自由權利進行重大限制」，未符合(/符合)行政院

指示通報條件，爰無需(/需)通報行政院，後續將循序辦理法規預告

與發布事宜(/後續將循序辦理函報行政院事宜)。 
 

附表三 

行政規則類別之主辦單位 

類別 主辦單位 

全 
 

球 
 

資 
 

訊 
 

網 
 

綜合企劃類 綜合企劃組 

工程事務類 工程事務組 

材料管理類 工程事務組 

農田水利類 水源經營組 

水庫水門類 水源經營組 

水利行政類 水利行政組 

河川海岸類 河川海岸組 

河川勘測類 河川勘測隊 

事務管理類 秘書室 

保育事業類 保育事業組 

水利防災類 水利防災中心 

水文技術類 水文技術組 

土地管理類 土地管理組 

水源經營類 水源經營組 
 

一、 原附表三刪

除，刪除理由

同第十七點

說明。 

二、 新增法案(包

括法律及法

規命令 )草案

預告前提報

部務會議 -經

濟部各單位

重要業務報

告格式，增訂

理由同第三

點說明三。 



附表四 

提報經濟部法規英譯審核小組檢核表 

 法規主政機關（單位）：＿＿＿＿＿  

 填表人姓名：＿＿＿＿＿ 職稱：＿＿＿＿＿ 電話：＿＿＿＿＿＿ 

e-mail：＿＿＿＿＿＿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法規名稱：＿＿＿＿＿＿＿＿＿＿＿＿＿＿＿ 

一、類別(請擇一勾選)： 

 □覆核 （依本部現行法律英譯覆核規劃表辦理之覆核） 

 □新訂 （法規初次英譯） 

 □修正 （法規修正辦理英譯修正） 

二、英譯內容提報本部法規英譯審核小組前，應於機關網站公開徵詢  

    外界意見，必要時，並得洽請外國商會提供意見。 

三、初審情形(請擇一勾選並檢附佐證資料，不符者將退請補正）： 

 □已徵詢專家學者之意見（請檢附專家學者之書面審查意見） 

 □已召開專家審查會議（會議日期：＿＿年＿＿月＿＿日，請檢  

附會議紀錄及發言要旨） 

 專家學者姓名、職稱、服務單位及其專長領域： 

＿＿＿＿＿＿＿＿＿＿＿＿＿＿＿ 

＿＿＿＿＿＿＿＿＿＿＿＿＿＿＿ 

＿＿＿＿＿＿＿＿＿＿＿＿＿＿＿ 

＿＿＿＿＿＿＿＿＿＿＿＿＿＿＿ 

＿＿＿＿＿＿＿＿＿＿＿＿＿＿＿ 

 法規主政機關（單位）就專家學者及外界意見之參採情形： 

＿＿＿＿＿＿＿＿＿＿＿＿＿＿＿ 

＿＿＿＿＿＿＿＿＿＿＿＿＿＿＿ 
 

 
本附表新增，增訂

理由同第八點說

明二。 



附表五 

應辦理英譯之法規命令 

法規命令名稱 主辦單位 

1 水利法施行細則 綜合企劃組 

2 自來水法施行細則 保育事業組 

3 省水標章管理辦法 保育事業組 

4 應具省水標章之用水設備、衛生設備或其他設備之產品 保育事業組 

5 溫泉法施行細則 保育事業組 

6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再生水開發案建設費用補助辦

法 
水源經營組 

7 再生水經營業收取再生水費計算公式準則 水源經營組 

8 下水道系統廢污水或放流水供自行使用許可申請辦法 水源經營組 

9 再生水經營業籌設許可及再生水開發案興辦許可辦法 水源經營組 

10 
公共下水道系統污水或放流水無償供應之一定期間及計

費準則 
水源經營組 

11 再生水設施檢查及水量申報辦法 水源經營組 

12 
再生水開發案取水構造物與水處理設施及供水設施專業

技師簽證規則 
水源經營組 

13 
再生水水質標準及使用遵行辦法 水源經營組 

14 
開發單位使用再生水辦法 水源經營組 

 

 
本附表新增，依第

十五點明定本署

需辦理英譯之法

規命令。 



通報單(壹) 

爭議法律草案預告前通報單 

草案名稱  

填報部會  
承辦人 

聯絡電話 

 

 

法案規範重點  

是否與貿易、投資或智

慧財產權有關 

□是  

□否  

涉及社會關注重要議

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

重大限制之爭議事項 

 

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

機關（構）、團體意見

情形 

 

意見參採情形（包括擬

議條文或處理方式） 

 

首長簽署  

行政院協處意見 

業務 

主管處室 

（研處意見） 

 

（建議） 

□可辦理預告    □須修正法案內容 

                □須加強對外說明 

                □其他               

□無須辦理預告，循程序報院審議 

 
本附表新增，增訂

理由同第三點說

明。 



□暫緩處理 

會辦 

單位 

 

政務委員 

（核示） 

備註： 

1.「法案規範重點」：請簡要填寫法律草案之核心內容。 

2.「是否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關」：請依法律草案規範內容認定之；如認定有疑義，請

敘明該疑義之理由。 

3.「涉及社會關注重要議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重大限制之爭議事項」：請填寫法律草案涉及社

會關注重要議題、對於人民自由權利重大限制（例如：言論自由、大學自治、傳播媒體或網際網

路管理等），而外界仍有爭議之事項。 

4.「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構）、團體意見情形」：請填寫外界對於前開爭議事項之意見。 

5.以本通報單通報本院時，應一併檢附擬辦理預告之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 



通報單(貳) 

重大或具時效性法律草案報院前通報單 

草案名稱  

是否已列入貴機關函報亟需立

法院在本會期完成立法程序之

重要法案   □是   □否 

填報部會  
承辦人 

聯絡電話 

 

 

法案規範重點  

是否與貿易、投資或智

慧財產權有關 

□是  

□否  

涉及重大政策之事項

或具時效性之理由 

 

相關機關（構）、團體

或人員之主要意見 

 

參採與否及其理由 

 

首長簽署  

行政院協處意見 

業務 

主管處室 

（研處意見） 

 

（建議） 

□循程序報院審議 

□仍須研議或修正相關內容後再行報院 

□應辦理預告後再行報院 

□暫緩處理 

 
本附表新增，增訂

理由同第六點說

明。 



會辦 

單位 

 

政務委員 

（核示） 

備註：  

1.「法案規範重點」：請簡要填寫法律草案之核心內容。 

2.「是否與貿易、投資或智慧財產權有關」：請依法律草案規範內容認定之；如認定有疑義，請

敘明該疑義之理由。 

3.「涉及重大政策之事項或具時效性之理由」：請填寫法律草案所涉重大政策之內容或具有優先

推動時效性之理由。 

4.「相關機關（構）、團體或人員之主要意見」：請填寫相關機關（構）、團體或人員等利害關

係人對本法案之主要意見。 

5.以本通報單通報本院時，應一併檢附擬報院之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 



通報單(叁) 

爭議法規命令草案預告前通報單 

草案名稱  

填報部會  
承辦人 

聯絡電話 

 

 

草案規範重點 
 

涉及社會高度關注重

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

爭議事項 

 

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

機關（構）、團體意見

情形 

 

擬議條文、處理方式或

意見參採情形 

 

首長簽署  

行政院協處意見 

業務 

主管處室 

（研處意見） 

 

（建議） 

□可辦理預告    □須修正草案內容 

                □須加強對外說明 

                □其他               

□暫緩處理 

 
本附表新增，增訂

理由同第十一點

說明。 



會辦 

單位 

 

 

 

 

政務委員 

（核示） 

備註： 

1.「草案規範重點」：請簡要填寫法規命令草案之核心內容。 

2.「涉及社會高度關注重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爭議事項」：請填寫法規命令草案涉及社會高度關

注重要或敏感議題之重大爭議事項。 

3.「徵詢專家學者及相關機關（構）、團體意見情形」：請填寫外界對於前開爭議事項之意見。 

4.以本通報單通報本院時，應一併檢附擬辦理預告之草案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 



非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者 
所屬機關 
研擬草案 

自行核定與下達 

所屬機關以令發布並登載行
政院公報及函知相關機關 

函報本署 本署業務主辦單位簽會綜企組（提供英譯名稱或解釋令意
旨）及水政組，陳報署長核定 

非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者 

不具通案性質者 

送主辦 

  單位 

送主辦 

  單位 

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者 
 

簽送 

水政組 
 

(先會綜企組提

供法規命令名稱

英譯) 

簽送水政組辦理令稿、送立
法院及行政院函稿、分行相
關機關函稿及刊登行政院
公報書函稿，陳報經濟部核
定後發布。 

一、法律之制定、修正、廢止(第二點)  

 

 

 

 

二、法規命令之訂定、修正、廢止（第三點） 

 

 

 

 

三、法律及法規命令之解釋（第四點） 

 

 

四、本署行政規則之訂定、修正、廢止、解釋（第五點） 

 

 

 

五、本署所屬機關行政規則之訂定、修正、廢止、解釋（第六點） 

 

 

 

 

送主辦單位 業務單位 
草擬條文 

召開署內會議或
簽會署內意見 

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者 

必要時會商 

相關單位意見 

主辦單位 
研擬意見 

簽會綜企組
及水政組 

簽送（先會綜企組提供解釋令意旨英譯）水
政組以令發布並登載行政院公報 

陳報部次長核定 

業務單位草
擬條文或 
研擬意見 

簽會 
水政組 

陳報部次長 
或署長核定 

屬行政程序法第 159條第 2項第 2款者 

秉辦部稿或署稿下達 

秉辦部稿釋復 

完成 
草案修正 完成 

草案 
修正 

秉辦部稿 
陳報 
行政院 

完成
草案
修正 

完 成
草 案
修正 

簽送（先會綜企組提供解釋令意旨英譯）
水政組以令發布並登載行政院公報 

 

業務單位 
草擬條文 

召開署內會
議或簽會 
署內意見 

主辦單位
完成草案 

主辦單
位召開
跨部會
會議 

主辦單位
及國會組
於立法院 
推動法案 
審查 

 

經濟部水利署法規制（訂）定、修正、廢止及法令解釋案作業流程 

主辦單位於眾開講平臺
適時處理及回應 

主辦單位於部稿中敘明
已公告於本署網站與眾
開講平臺；公告期間少於
60 日或核免公告者，併

敘明其理由 

主辦單
位召開
跨部會
會議 

主辦單位辦理草案公告周知： 
(1)公告期間 60 日以上：主辦單位通知水政
組公開於本署水利法規查詢系統，主辦單位
並應同時登載於眾開講平台。 
(2)公告期間經敘明理由奉簽核可少於 60
日：主辦單位通知水政組公開於本署水利法
規查詢系統(併公告其縮短期間之理由)；必
要時，主辦單位亦得登載於眾開講平台。 

主辦單位於眾開講平臺
適時處理及回應 

 

水政組辦理草案預告： 
(1)預告期間 60 日以上：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
心刊登公報，並由其介接於眾開講平台。 
(2)預告期間少於 60日(經主辦單位敘明理由奉
簽核可)：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刊登公報(併
公告其縮短期間之理由)；必要時，主辦單位亦
得登載於眾開講平台。 

修
正
前
附
圖 



簽送水政組辦理法制作業
程序(§14) 

 

 

 

法律之制定、修正 

 

 

 

 

 

 

 

 

 

 

 

 

 

 

法規命令之訂定、修正 

 

 

 

 

 

 

 

 

 

 

 

 

業務單位 
草擬條文 

主辦單位召開署
內會議或簽會署
內意見或跨部會
會議，以完成草案
(§2) 

主辦單位辦理草案預告： 
由主辦單位通知水政組公開於本署水利法
規查詢系統，主辦單位並應同時登載於眾
開講平台，倘預告期間少於 60 日，應併同
公告其縮短期間之理由。(§4、§5) 
＊預告期間由主辦單位適時於眾開講平台回應

民眾意見。(§5) 

秉辦部稿 
陳報 
行政院 

 

主辦
單位
召開
跨部
會會
議(§
6) 

完 成
草案     業務單位 

草擬條文 

主辦單位召開
署內會議或簽
會署內意見或
跨部會會議，以
完成草案(§10) 

主辦單位
召開跨部
會會議 
(§14) 

主辦單位
及國會組
於立法院 
推動法案 
審查(§7) 

 

移由水政組辦理草案預告： 
送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刊登公報，並自動介接
於眾開講平台，倘預告期間少於 60日，應併公
告其縮短期間之理由。(§12) 
＊預告期間由主辦單位適時於眾開講平台
回應民眾意見。(§13) 

主辦單位於經濟部
部務會議報告(附
表三)，由部長核
示確認是否為爭議
法案(§3) 

是
 

填具通報單(壹)並簽經
部長簽署後報行政院核
示(§3) 

主辦單位
於經濟部
部務會議
報告 (附
表三)，由
部長核示
確認是否
為重大政
策或具時
效性法案 
(§6) 

暫緩或其他裁示 

否
 

填具通報單(貳)並簽
經部長簽署後報行政
院核示 

是
 

研議後再報行政
院或其他裁示 

主辦單位於經濟部
部務會議報告(附
表三)，由部長核
示確認是否為爭議
法規命令草案 ( §
11) 

填具通報單(叁)並
簽經部長簽署後報
行政院核示(§11) 暫緩或其他裁示 

附圖一  經濟部水利署法規制（訂）定、修正作業流程 
修
正
後
附
圖 

是 

否 

符合免預告之情形。(§4) 

否 

符合免預告之情形。(§12) 

裁示無須辦理預告。 



 

 

 

 

 

 

 

 

 

 

 

 

業務(主辦)單位
於法規公(發)布
後 20日內委外或
自行辦理條文英

譯草案 

主辦單位 
於本署全球網公
告英譯草案 14
日徵詢外界意見 

主辦單位 
書面徵詢外部專
家學者意見，以

完成初審 

主辦單位 
填具檢核表(附表四)，並檢
附英譯草案、相關佐證資料
函送經濟部辦理英譯覆核 

經濟部英譯審核
小組完成覆核 

主辦單位將完成
完成覆核之英譯
內容提供給水政
組(法規通報專責

人員) 

水政組(法規通報專責
人員)提供予法源公

司，以完成法規系統英
譯更新 

法規公(發)布後 3 個月內完成 

法規公(發)布後 45 日內完成 

附圖二  經濟部水利署法規辦理英譯作業流程(§8、§15) 

法規公(發)布後 35 日內完成 

修
正
後
附
圖 


